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位评定委员会公报 

 

（第 二百一十四 号） 

西交研[2018]148号 

 

 

 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规定，因本人姓名变更，对 2018年 6月 16日的学位公报补充

如下： 

硕士学位 

工学 

电气工程:        刘洋洋     应为     刘彦洋 

 

 

 

西安交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

      2018年 7月 12日       

 


